
 

 

学生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1．总则 

第一条  职业技能竞赛是检验学生职业技能的有效手段，对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 

第二条  各院系部应将职业技能竞赛当作展示学校办学水平、教学质量和学

生技能训练水平的重要方式，积极组队参加国家级、省级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职业

技能竞赛，力争取得好的成绩。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职业技能竞赛不包括大学生科技竞赛、科技创新、科技

文化节、群众性竞赛、商业竞赛等活动。 

第四条  职业技能竞赛级别为国家级、省级、校（市）级。 

第五条  国家级、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分为三类。 

1．国家级、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指由教育部、教育厅和同级行政主管部

门举办的竞赛； 

2．国家级、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指由教育部、教育厅和同级行政主管部

门的直属部门和行指委(教指委)举办的竞赛； 

3．国家级、省级三类职业技能竞赛指由行业协会组织举办的竞赛。 

第六条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指由开封市教育局和同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

职业技能竞赛。 

第七条  校级职业技能竞赛指由学校主办，教务处牵头组织并以学校名义行

文公布的面向全校的综合职业技能竞赛。 

2．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第一条  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实行学校和院系部两级管理体制。教务处在主管

校长的领导下负责综合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管理；教学院系部负责校级

以上技能竞赛参赛学生的选拔及参赛准备、赛前集训工作。 

第二条  教务处作为学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管理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1．组织参加省级以上综合性技能竞赛活动； 

2．负责审核或确定校级学生竞赛项目，组织或委托承办部门组织校级综合

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3．负责全校学生职业技能竞赛的档案管理、数据统计、信息发布等工作。 

第三条  参加技能竞赛的教学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1．在学校组织下确定校级职业技能竞赛项目，组织竞赛活动； 

2．选拔或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学校组织的校级以上学生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3．受学校委托作为承办部门或作为组织部门时，负责制定校级以上学生职

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或细则； 

4．负责确定指导教师，督促和指导竞赛指导教师开展赛前集训； 

5．负责本部门学生职业技能竞赛档案管理、数据统计及上报工作。 

第四条  国家级和省级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1．参加国家级、省级一类竞赛和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由教务处统一组织； 

2．参加国家级、省级二类及以下职业技能竞赛和专业技能竞赛由相关院系

部提出参赛申请，提交竞赛文件（通知）、参赛计划，经教务处审批、备案后，

院系部自行组织参赛。 

3．参加国家级、省级技能竞赛，参赛队应在竞赛结束后编写竞赛总结；竞

赛总结、获奖证书和获奖文件的扫描件、复印件经所在院系部汇总后报教务处备

案。 

第五条  校级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1．由教务处牵头，每年举办一次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并冠以“黄河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年职业技能竞赛”；校级职业技能竞赛的优胜者，将根据竞赛成

绩作为参加国家级、省级职业技能竞赛的候选选手。 

2．校级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由教务处提出竞赛项目，按照专业情况确定承

办院系部，承办院系部制定竞赛实施方案，竞赛费用由学校统一安排。 

3．为促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院系部须根据专业特色确定若干

项院系部技能竞赛赛项。竞赛前，由所在院系部提出竞赛方案并报教务处审核、

备案，由学校根据竞赛规模和组织情况，酌情给予经费支持。 

第六条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由院系部提出参赛申请，教务处备案，院系部自行组织参

赛。 

第七条  各级竞赛结束后，参赛院系部应及时将竞赛结果及竞赛的相关图文

资料、获奖通知、获奖名单、获奖证书、参赛总结等材料的电子稿和复印件送交

教务处备案。 

第八条  各院系部每学期出应根据专业情况制订参加竞赛活动的计划，竞赛



 

 

内容应与教学计划中所列专业技能训练和人才培养方向一致。当年所参加竞赛项

目，应在计划所列范围内。 

3．参加技能竞赛支出报销办法 

第一条  差旅费及参赛费 

1．由学校统一组队参加竞赛活动时，参赛队的差旅费及参赛费由学校承担； 

2．由院系部自行参赛的国家级二类竞赛和省级一类竞赛，由学校根据预算

和院系部参赛情况酌情解决往来赛场的单趟往返交通费、差旅费； 

3．上述未列竞赛的参赛费、差旅费、培训费、餐饮费等费用，由参赛队所

在院系部承担； 

4．院系部参加竞赛前，须向教务处报送竞赛文件、参赛计划和训练方案；

竞赛结束后，需要向教务处报送参赛总结、获奖证书复印件、赛场照片等材料； 

5．未经学校审批参加竞赛活动的，其所有费用由所在院系部承担。 

第二条  仪器设备及耗材 

省级以上一类竞赛确需学校协助购置仪器设备及耗材的，由参赛院系部根据

竞赛具体情况提出申请及预算，经教务处审核后报校领导研究决定。 

第三条  餐饮及相关费用 

非学校统一组队参加技能竞赛时，餐饮及相关费用由各参赛队所在院系部承

担。 

第四条  参赛外出培训 

仅报销由主办方认可的省级以上一类竞赛的往返交通、住宿、培训费。 

4．职业技能竞赛奖励办法 

第一条  学校设立职业技能竞赛参赛及奖励专项费用，由教务处统一管理，

根据获奖名次和等级，给予相应的奖励。 

第二条  奖励范围及对象 

1．奖励范围为在学校综合职业技能竞赛和省级、国家级二类以上职业技能

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参赛队及所在院系部； 

2．对获奖参赛院系部给予集体奖，对获奖参赛学生给予个人奖， 

3．对校级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个人颁发奖励证书。 

第三条  奖励标准 



 

 

1．参赛院系部集体奖奖励标准详见表一，参赛学生个人奖奖励标准详见表

二。 

表一参赛院系部集体奖奖励标准 

竞赛等级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奖励项目 奖金（元） 奖金（元） 奖金（元） 

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综合 

一等奖 10000 6000 3000 6000 3000 1500 1500 

二等奖 5000 3000 1500 3000 1500 800 800 

三等奖 3000 2000 1000 2000 1000 500 500 

组织奖 1500 1000 500 1000 500 300 300 

表二参赛学生个人奖奖励标准 

2．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个人奖名次以团体奖名次计； 

3．若竞赛同一赛项设多项个人奖，则只颁发综合奖，或酌情颁发最高奖； 

4．院系部选派多支参赛队参加同一赛项竞赛时，团体奖以最高名次计； 

5．设特等奖的竞赛，特等奖视为一等奖，依次顺延； 

6．对参赛只获得优秀奖和参赛只获得个人奖的参赛院系部颁发团体组织奖。 

7.对于获得省级一类及以上综合性技能竞赛团体优秀组织奖的奖励标准，与

集体奖的奖励标准一致。 

第四条  奖励发放办法 

1．学生个人奖经院系部发给学生本人，院系部集体奖由所在院系部根据实

际工作情况进行分配； 

2．每学期末，学校教务处根据本学期各院系部参加技能竞赛情况，按本制

度相关标准核发奖励。 

竞赛等级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奖励项目 奖金（元） 奖金（元） 奖金（元） 

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综合 

一等奖 1500 800 400 600 400 200 150 

二等奖 700 400 200 300 200 150 80 

三等奖 400 300 150 200 150 100 50 


